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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0666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1段63-

1號

承辦人：林家弘

電話：(02)27817969轉142

傳真：(02)27713516

電子信箱：istyle22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工品字第11001228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工程會110年6月3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5991號函 

(15836915_1100122828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有關配合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（COVID-19）防疫措施，調整放寬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

員回訓期限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110年6月3日工程

管字第11003005991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工程會110年6月3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599號函，修正公

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5點第2項規定，品管人員

結業證書逾4年者，應再取得最近4年內之回訓證明，始得

擔任品管人員。但特殊情形，工程會有另定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三、工程會因考量COVID-19疫情持續嚴峻，並配合中央流行疫

情指揮中心宣布之警戒防疫措施，該會委託代訓機構辦理

之品管人員訓練已暫緩辦理；已登錄於工程會公共工程標

案管理系統有案之品管人員，或110年1月至12月應完成回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教育局 1100608

*AEAA110305359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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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始得擔任品管人員者，該等品管人員回訓期限放寬至110

年12月31日。

四、請本府各機關於審查監造單位之派駐現場人員及施工廠商

品管人員資格時，依上開說明辦理。

五、檢送旨揭工程會來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除外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土木建築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科（含附

件）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大地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

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（含附件）

(工務局代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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